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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海外学分互认留学项目审批表》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学院/专业 年级 外语水平

籍贯 家庭住址 常用邮箱

护照/港澳台

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父/母姓名及联系电话

是否曾有申请助学金贷款 是否为党员

是否通过本学年体能测试 是否有处分

是否需要远程答辩毕业论文 是否欠缴学费

境外/海外修读专业名称

境外/海外修读时间 年 月 至 年 月

应修读总

学分

已获得

学分

正在修读

学分

未修读

学分

境外/海外计划修读课程名称及学分 备注 培正应修读课程名称及学分

1 （ ）学分 （ ）学分

2 （ ）学分 （ ）学分

3 （ ）学分 （ ）学分

4 （ ）学分 （ ）学分

5 （ ）学分 （ ）学分

6 （ ）学分 （ ）学分

7 （ ）学分 （ ）学分

8 （ ）学分 （ ）学分

9 （ ）学分 （ ）学分

10 （ ）学分 （ ）学分

说明：1.“未修读学分”含已经修读过但未取得学分的课程。2. 境外/海外课程备注栏中须

标明在境外/海外“必修”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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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境外/海外院校录取通知书，离校前请完成审批流程。请各相关负责人对该学生情

况进行核实审批。确认无误后请签名和加盖公章！此表一式两份，学生本人及国际处各

留一份，复印件交二级学院、学生处、教务处备档。

二级学院院长

意见（章）

同意该学生出境：

不同意该学生出境： 签名盖章 日期

财务处

意见（章）

同意该学生出境：

不同意该学生出境： 签名盖章 日期

学生处

意见（章）

同意该学生出境：

不同意该学生出境： 签名盖章 日期

教务处

意见（章）

同意该学生出境：

不同意该学生出境： 签名盖章 日期

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意见（章）

同意该学生出境：

不同意该学生出境： 签名盖章 日期

1、获得境外/海外院校录取通知书。

2、确认辅导员、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老师、所在二级学院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供在境外/海外学习期

间保持联系，了解学校动态，得到及时的通知以及信息反馈。

3、大四学年学费缴纳证明，具体费用可咨询财务处。

4、完成毕业信息采集。

5、如已交住宿费，可凭此份审批表，自行到相关部门办理退宿舍证明，并自行到财务处进行退款手续。

6、请认真阅读自己的《专业培养方案》，审核自己达到培正学院毕业资格的条件。

7、请认真阅读并签署《赴境外/海外学分互认留学项目声明》。

备注：请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审批结束后一并提交有关资料的电子版到留学生邮箱：ieco219@126.com（邮件发

送格式统一为：项目名称+真实姓名）

mailto:ieco2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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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境外/海外学分互认留学项目声明》

项目

本人 是广东培正学院（以下简称为“学校”） 学院 专

业的学生，身份证号： ，学号： 。

1、本人清楚地知晓在境外/海外学习可能带来的风险，如学科成绩不达标等。

2、本人清楚地知晓在境外/海外学校期间的学费、医疗、意外保险费等一切开支由乙方及乙

方家庭承担。

3、本人若为学校毕业班学生，需要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和获得毕业实习学分，

并通过论文答辩（需经所在二级学院批准可采取远程答辩方式）。

4、本人若为学校非毕业班学生，赴境外/海外学习期间在对方大学所修的与本专业相同或相

近的课程，按所获学分或成绩，学校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一个学期最多认定 23个学

分。

5、本人应主动向学校提供所在对方大学所修课程的学分成绩单等，以便学校审核，认定为学

校学分。

6、学校为本人保留学籍，本人在境外/海外所修课程、所获学分、成绩单等均需按照毕业要

求，在毕业前的规定时间内提交给学校。

7、如本人所修读课程不能认定为学校学分或所认定的学分数不能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则本人

不能获得学校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本人由于传递、报送在境外/海外学习课程成绩单、学时、

学分给学校不及时，所致不能及时毕业或超出学籍保留期限，导致不能取得学校毕业证书及

学位证书的结果，责任由本人承担。在上述情况下，学校所收学费不再退还本人。

8、在学籍有效期内认定学分时，不额外收取费用，超过 4年学习期但不满 6年学习期认定学

分，按学分收取费用。

9、除用于学分认定的成绩单外，境外学习得到的境外/海外大学各种证书、证明的认证/公证

手续与学校无关，学校不承担任何涉外大学证书、证明的认证/公证相关责任。

10、本人参加交流项目期间，仍需向培正学院交纳学校规定的学费，可申请住宿费退费(仅限

于外出学习期间)，此笔学费应在签署此协议前缴清并出示收据。如本人未缴清学校规定的学

费，学校将按相关规定取消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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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校建议签证通过后才买机票，因签证延误或不通过等导致的机票损失将由学生本人承

担。

备注：本人同意将个人信息及个人资料传送给报名学校以及报名学校指定在华相关机构。

本人签名： （请正楷填写）

日期：

本人父/母签名： （请正楷填写）

与本人关系：

日期：


